附件2
《申报书》及申报材料
填写说明

一、《申报书》填写说明
（一）《项目名称》不超过30个汉字。“理论研究前沿成果类”应当围绕代表性论文的核心内容，准确地反映科学发现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特征；“创新及推广应用成果”及“实用新产品或新技术”应当准确、简明地反映出项目的技术内容和特征。
（二）《主要完成单位》按照贡献大小从左至右、从上到下顺序排列。主要完成单位指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
（三）《主要完成人》按照贡献大小从上到下顺序排列。主要完成人工作单位应为完成该项目时所在单位。
（四）《研制起止时间》“理论研究前沿成果类”起始时间填写立项、任务下达、合同签署等标志项目开始研究的日期；完成时间填写8篇代表性论文专著中最近1篇发表的时间。无法精确到“日”的，统一填写“1日”。
“创新及推广应用成果”“实用新产品或新技术”起始时间填写立项、任务下达、合同签署等标志项目开始研发的日期；完成时间填写项目整体通过验收或正式投产日期。
（五）《成果主题词》按《国家汉语主题词表》填写3个至7个与推荐项目技术内容密切相关的主题词，每个词语间应加“；”号。
（六）《项目简介/科技成果简介》要求不超过1200个汉字。申报“理论研究前沿成果类”项目简介应包含项目主要研究内容、科学发现点、科学价值、同行引用及评价概述等。
申报“创新及推广应用成果”“实用新产品或新技术”科技成果简介要求应包含项目主要技术内容、授权专利情况、技术经济指标、应用及效益情况概述等。
（七）《重要科学发现/成果创新点概述》该内容是推荐书的核心部分，也是评价项目、处理异议的重要依据。申报“理论研究前沿成果类”填写“重要科学发现”是项目科学研究内容在创造性方面的归纳提炼，应围绕代表性论文专著的核心内容，客观、真实、准确地进行阐述，此部分不得涉及评价类文字。科学发现点按重要程度排序。每项科学发现在阐述前应首先说明所属的学科分类名称和支持其成立的代表性论文专著的附件序号等。凡涉及实质研究内容的说明、论证及实验结果等，均应有相应相关的支撑材料。
“创新及推广应用成果”填写的“成果创新点概述”应以支持其创新成立的旁证材料为依据（如：专利、验收、论文等），简明、准确、完整地阐述项目的立项背景、详细技术内容中具有创造性的关键技术，客观、详实的对比国内外同类技术的主要参数、效益及市场竞争力等，并按其重要程度排序。每项科技创新阐述前应标明其所属的学科分类名称、支持该项创新的专利授权号、论文等相关旁证材料。
“实用新产品或新技术”填写的“成果创新点概述”应以核心知识产权证明为依据，客观、真实、准确地阐述项目的立项背景，技术内容中前人没有的、具有创造性的关键技术，对比当前国内外同类技术的主要参数等。此部分不得涉及评价类文字。技术发明点按重要程度排序。每项技术发明在阐述前应首先说明所属的学科分类名称和已获授权的知识产权情况。核心发明点必须取得授权知识产权。
（八）《获专利、新纪录及奖励情况》 应填写项目中所含的全部专利申请情况及已获得的国内外专利，获得国家、省部的科技奖励及经登记常设的社会力量设立的科技奖的情况。
二、成果文本
内容包括以下详细内容：
（一）理论研究前沿成果类
1.重要科学发现；
2.研究局限性（应简明、准确地阐述本项目在现阶段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及今后的主要研究方向）；
3.客观评价（应围绕科学发现点的原创性、公认度和科学价值进行客观、真实、准确评价。填写的评价内容要有客观依据，主要包括国内外同行在重要学术刊物（专著）和重要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等公开发表的学术性评价意见，国内外重要科技奖励等，可在附件中提供证明材料。非公开资料（如私人信函等）不能作为评价依据）；
4.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表格模板1）
5.代表性论文（专著）被他人引用的情况（表格模板2，代表性引文（专著）不超过8篇，按被引代表性论文（专著）的顺序排列，引用内容在附件中明确标识）。
（二）创新及推广应用成果类/实用新产品或新技术类
1.主要用途、技术原理及局限性；
2.关键技术和创新点；
3.与同类研究、同类技术的综合比较（应就项目的总体科学技术水平、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同当前的国内外先进的同类研究和同类技术用数据或图表方式进行全面比较，加以综合叙述）；
4.推广应用情况及经济、社会效益（应就项目的应用、推广情况及预期应用前景进行阐述。其中，填写的数字应以主要生产、应用单位财务部门核准的数额为基本依据，并必须切实反映由于采用该项目后在推荐前三年所取得的新增直接效益。“经济效益额的计算依据”应就生产或应用该项目后产生的直接累计净增效益以及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等作出简要说明，并具体列出本表所填各项效益额的计算方法和计算依据。“社会效益”是指项目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保护自然资源或生态环境；提高国防能力；保障国家和社会安全；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及健康水平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应扼要地作出说明）；
5.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目录（表格模板3）。
三、其他必要附件
（一）成果应用证明
指本项目整体技术的应用单位提供的应用证明，且能证明本项目整体技术已正式应用三年以上（即2022年1月1日以前应用）。应用证明须法定代表人签名（特殊情况下，可由法定代表人委托指定人签名并出具书面委托书），并加盖应用单位（法人单位）公章。要求提供原件。
（二）关键技术评审报告
关键技术评审报告指省部级、行业技术委员会或全国学会出具的对本项目关键技术进行的评审报告。若无此报告，也可以提供项目评价证明及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的批准文件，具体指验收鉴定、权威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和批准文件等。提供复印件即可。
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审批的医疗器械行业相关项目必须提交批准文件复印件，且审批时间应在2022年1月1日之前。
（三）期刊发表的论文首页
[bookmark: _GoBack]支持本项目主要发现成立的代表性论文首页（不超过8篇），该论文仅限于国内立项的科学研究成果，所列论文应按重要程度排序。要求提交的论文（专著）应公开发表三年以上（即2022年1月1日以前公开发表）。
论文发表时间可以以论文所刊登正式刊物在线论文发表时间计算，但应提交发表时间的证明。
四、其他要求
申报材料文本资料页边距左右各3.2cm，上下各2.8cm，正文文字使用宋体，不小于小四号，行距不小于18磅，标题和图表文字格式自行设置（建议以黑体、仿宋、楷体为主）。
纸质版材料申报书及其他申报材料备齐后应合装成册，一份原件。装订后《申报书》不需另加封面，可在内页增加隔页。提交的电子版申报材料应与书面申报资料内容相同，并整合为一份PDF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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